
解釋字號 釋字第18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72年10月07日

解釋爭點 釋177號「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意涵？

解釋文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

釋」，係指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

定，聲請所為之解釋而言。至本院就中央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法律或命令發生疑義或爭議時，依其聲請所為解釋之效

力，係另一問題。

1

理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

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

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要

件有三：(1)須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2)須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3)須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三項要件具備，始得為之。

故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係以曾受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為必要，從而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之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

解釋」，係指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規定，聲請所為之解釋而言，該項解釋之效力，及於該聲請人所

據以聲請解釋之案件，俾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至本院就中央

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憲法、法律或命令發生疑義或爭議時，

依其聲請所為解釋之效力，係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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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附行政院函

受文者：司法院

主旨：監察院函送關於蘇０子陳訴案研究意見之決議文一案，因

涉及貴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第二段之適用疑

義，請轉請貴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見復。

說明：

一、監察院七十二年五月三十日（72）監台院調字第一五五九號

函為抄送該院司法委員會對於蘇０子陳訴其被訴違反國家總動員

法案件最高法院審理該案有應行迴避推事參與審判一案研究意見

之決議文囑查復一案。

二、本案經轉據法務部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法（72）檢字第七

六四○號函議復略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一七七號解

釋文第二段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

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中所指依人民聲請而為解釋之情形，

究竟範圍如何，已發生兩種不同見解：

（1）甲說：「解釋文所稱『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者，除由

人民逕行聲請解釋憲法之案件外，凡中央或地方機關因處理人民

陳訴事件，發生憲法疑義或法令上相異見解，而由該機關聲請解

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之案件，均應包括在內」。

（2）乙說：「解釋文所稱『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者，專指

人民逕向司法院提出聲請書請求解釋憲法之案件，且經解釋結果

為有利於原聲請人者而言。至於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解釋憲法或

統一解釋法令之案件，不論聲請緣起如何，其解釋均無溯及之效

力。」按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已往實務見解，向來認為自解釋之

翌日起生效，不能溯及既往。雖依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凡屬依

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惟其

目的在使聲請人就其原來案件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僅以原聲

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為限，賦予溯及效力，此乃特定事項溯及既

往之唯一例外。關於例外情形，當以從嚴解釋為宜，尤其關於聲

請統一解釋法令之案件，人民根本無權聲請，倘謂中央或地方機

關因處理人民陳訴事件而由該機關聲請統一解釋法令者，其解釋

對於原陳訴人亦可溯及適用，更嫌缺乏依據。上述甲、乙兩說，

參照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理由書末段所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似以乙說為當。惟事關該號解釋之適用

疑義，似有依釋字第二七號解釋送請補充釋示之必要。

本案請核轉司法院送請大法官會議釋示，用資循據。

三、按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已往實務見解，均認為自解釋之翌日

起生效，不溯及既往，且最高法院著有五十九年台再字第三九號

判例。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云：「本

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

力。」使聲請人就其聲請之案件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應為溯

及既住之例外，自當從嚴解釋。又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憲法，與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同條項第

一款聲請解釋憲法以及依同法第七條聲請統一解釋法令，其性質

及作用顯然有別。從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就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

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所作成之解釋，既與前開釋字第一七七

號解釋所釋情事不同，復無溯及既往之其他法理依據，宜以法務

部所報乙說為當。以事關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之適用疑義，爰依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二七號解釋，請轉貴院大法官會議

惠予解釋。

四、影附監察院原函一份。

院長孫運璿

（一）按法務部72.03.08法72檢字第二四二八號函（附件二）復

內容，略以經查該案無非常上訴原因，其說明係根據最高法院檢

察署函稱，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文雖謂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

言，惟就解釋理由書末了：」……至曾參與經第三審撤銷發回更

審前裁判之推事，在第三審復就同一案件參與裁判，以往雖不認

為具有該款迴避原因，但為貫徹推事迴避制度之目的，如無事實

上困難，該案件仍應改分其他推事辦理」，等語加以觀察，實係

向後生效，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是以蘇０子再次聲請提起非常

訴，即以此項見解函復，所請應毋庸議云云。

（二）委員等研究結果，認法務部同意最高法院檢察署之見解，

頗有商榷之餘地，列舉理由如次：

1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應以」解釋文」為準據，如解釋文未臻明



確，始有」解釋理由書」之參酌，此觀諸釋字第三號解釋文之前

段中，說明監察、司法兩院各就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

案，而結論中僅有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既不能認為對司法院亦有此項提案權之解釋，否則，何須有釋字

第一七五號關於司法院有提案權之解釋，其不得以」解釋理由

書」為準據之事理至明。本案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文之內容，明

確肯定，顯無參酌理由書而為適用之餘地。法務部同意最高法院

檢察署意見，以解釋理由書末段觀察，係向後生效，並無溯及既

往之效力云云，似欠允當。

2次查法律之解釋，與法律之修正或變更有別，殊無法律不溯既

往原則之適用，尤以解釋之內容係就原有之法律予以闡明者，其

解釋之效力自應溯及該法條生效之日而為適用，具體之案件不問

發生在解釋之前或解釋之後，均有其適用，為法理之當然原則，

又參照行政法院歷年之判例（附件三：行政法院判例55判五二；

55判三二四；56判二一二），其理亦同。本件釋字第一七八號解

釋，純係就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八款所稱推事之闡明，法

律並無變更，至為灼然，揆諸上開說明，具體之案件不問發生在

解釋之前或後，自得均可依此解釋辦理，應無庸置疑，法務部認

為「向後生效，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未免誤解。

3本院函請司法院所作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係依陳訴人蘇０子

之聲請，經調查程序并經院會通過，函請解釋，始有此一解釋，

比照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第二項：「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

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附件四）之立意，

對於原向本院申訴並據以函請解釋之蘇０子案件，自應為該一七

八號解釋效力之所及，法務部及最高法院檢察署似均未注意及

此。

4至於最高法院五九年台再字第三九號判例意旨，關於不動產所

有權之回復請求權，應適用民法第一二五條消滅時效之規定，早

經司法院二十八年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著有解釋，降及五十四年始

以釋字第一○七號補充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

權，無民法第一二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此項補充解釋，當

然自解釋之翌日起生效，不能溯及既往云云（附件五），按此一

判例所說者，不動產所有權之回復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之適

用，民法上之規定有欠明確，經二十八年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釋

後，原有民法第一二五條之適用，降及五十四年經釋字第一○七

號解釋予以變更，則無該條之適用，且事涉私權之請求，從而此



項變更原解釋之補充解釋，其效力不能溯及既往，此與蘇０子案

件所涉刑事審判有關之公權，而僅就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八款

已有明文之規定所為闡明其法意，並無任何變更之第一七八號解

釋，自不能同日而語，因此上開判例意旨，要無適用於本案之餘

地，併此說明。

（三）根據以上各點，擬檢附本研究意見及附件一至五，以及台

灣高等法院68年上更（三）字第三○四號、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

第二九八七號判決影本各一份，函請行政院查明依法處理並惠示

卓見。

三、如何敬請公決。

研究委員：黃尊秋 張文獻 李存敬


